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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事日程 

 

议事日程  
 

会议名称：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时  间：2013年 1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9时整 

地  点：公司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于长敏 

时间 内         容 报告人 页数 

9:00 
1、报告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总数；介绍列席会

议的其他人员； 
于长敏  

9:03 2、宣读会议规则； 于长敏 2 

9:05 
3、听取并审议《关于变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沈军 1 

9:15 4、提问、质询及解答；   

9:20 5、产生监票小组；   

9:30 6、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投票表决；   

9:35 7、监票人员统计表决情况；   

9:40 8、总监票人宣读表决统计结果；   

9:45 9、主持人宣布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会议决议； 于长敏  

9:50 10、出席会议董事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字；   

9: 55 11、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0:00 12、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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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规则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

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特制定本会议规则。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是：截止 2013年 1月 17日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手续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

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3、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 

    二、会议表决方式 

    1、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2、本次会议共审议一项议题，即: “关于变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3、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表决票上写明姓名和实际持有（或代表）的

股份数量。姓名或股份数量填写不全的表决票，视为弃权。 

4、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填写表决票时，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格中任

选一项，以划“√”表示，多划或不划视为弃权。未投票的表决票，视为自动放弃表

决权，其所持的表决权在统计表决结果中作弃权处理。 

    5、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在得到主持人的同

意后，方可发言。 

    三、表决统计及表决结果的确认  

    １、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监票小组由 2 名

股东代表、1名监事及公司律师组成，设总监票人 1名，由公司监事担任；设监票人 3

名，由公司 2 名股东代表和律师担任。监票小组负责表决情况的统计核实，并在表决

统计情况报告上签字。本次会议审议议题的表决统计情况由总监票人当场宣布，出席

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会议的表决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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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点票。  

    ２、会议主持人根据各项议题的表决结果，宣布议题是否通过。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聘请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2013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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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变更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题 

 

关于变更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公司曾于 2011 年 12 月收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原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大连分所整体并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函》，称 2011 年 12 月原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分所的相关业务人员以集体转所的方式整体并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将以“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为本公司提供 201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服务。2012 年 1 月

13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改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有关情况详见

2012 年 1 月 14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并在 2012年 4月 13日召开的 2011年度股东

大会，同意继续聘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关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大

连分所正常执行证券、期货等法定审计业务的函》，称因情况变化，中准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进行重组，并未集体转所，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仍然正常执行证券、期货等法定审计业务，特别是多年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团队中的

主要执业人员仍在该所执业。 

鉴于负责本公司审计业务团队中的主要执业人员近年来一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且已介入 2012年度内控和其他相关审计业务，为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

减少审计成本，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拟改聘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作为审计服务机构，负责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

验证、内部控制审计以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